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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９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ＪＳ－２０１３－００４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国熙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

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暨批准〈林木

资产转让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将“将乐县商品材基地建设林木资源资产并购项目”的募集资金中的

７３００

万元、并使用全部超募

资金

１１５３１．８８

万元及其利息，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

１５．１４

万亩森林资产建设工业原

料林基地。

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公司的发展战略，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洪伟、汤金木、张伙星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

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暨批准〈林木资

产转让协议书〉的议案》，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证券日报》。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

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松脂采集承包经营合同进行确

认的议案》

为了充分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加强松脂采集管理，根据《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松脂采集承包

经营招标公告》、《松脂采集承包经营投标约定书》及《松脂采集承包经营中标确认书》的相关约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召开招标会公开竞标，对位于万安、安仁、大源、光明、古镛、南口、漠源、白莲、高塘、余坊、

黄潭、万全（不含上华合作公司）等乡镇的松脂采集区的松脂采集经营权进行了招标。 公司将与中标业主

签订合同金额为

７３０

万元（含质量及森林防火安全生产保证金

５０

万元）的《松脂采集承包经营合同》。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

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暨批准〈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

使用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９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ＪＳ－２０１３－００５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在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

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三）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

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暨批准〈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３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

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

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

交给本公司。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廖爱萍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８－２２６１１９９

传 真：

０５９８－２２６１１９９

邮政编码：

３５３３００

地址：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

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福建金森

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

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表决后果均由本公司

／

本人

承担。 本委托有效期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

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

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

原料林基地项目暨批准

〈

林木资产转让

协议书

〉

的议案

》

（请在“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 投票人只能表明一种意

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授权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９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ＪＳ－２０１３－００６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

暨森林资产购买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

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 涉及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腾荣达公

司”）的相关森林资产，该事项的前期公告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和

１

月

１６

日分别公告的《关于森林资

产购买之筹划事项的公告》和《关于森林资产购买事项进展的公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２

、收购森林交易双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签订了《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腾荣达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事项

均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才能生效实施，且二者互为前提，故以同一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收购森林资产除交易数量较大外，交易性质属于本公司的经常性的经营活动，为日常生产经

营活动的购买行为，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时，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

用于并购腾荣达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事项，以及本次收购森林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或形成同业竞争。

４

、特别风险提示

（

１

）交易风险

资产估值风险：本次森林资产购买总价为

３．３８

亿元，金额较大，系双方依据标的资产状况、政策环境和

市场状况等协商谈判确定，低于评估值。本公司已经充分履行了必要的前期核查评审程序，并确认不存在

舞弊情况，但如工作失误、信息差错，或未来政策环境、市场价格（包括活立木和木材价格）等发生不利变

化，则本次交易的资产估值估价可能出现高估，对未来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资产盈利能力风险：本次森林资产购买经测算的资本金的年均投资利润率为

７．８０％

，虽在林木种植业

中属良好水平，但总体水平较低，林木种植业属于收益率较低产业。

交易过程实施及过户风险：本次交易涉及数量大、程序复杂、时间跨度长，虽进行了详细的协议约定，

但实施中可能发生主观或客观上协议条款执行不力或困难，或出现未预见的实施困难；林权交易变更登

记须在所在地自然村公示

３０

天、无合理异议后方可办理，因此存在能否顺利取得村集体无异议的风险。这

些情况都会影响交易实施的进度及效果。

购买价格与历史成本差异较大风险：过往十年，木材与活立木价格总体大幅上涨。公司现有森林取得

时间较早，成本较低。 本次森林收购每亩成本约

２

，

３００

元，远高于公司现有森林约

８００

元的账面成本。

权属风险：本次交易标的森林目前全部处于作为贷款抵押物抵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状态；虽经腾荣达公司确认、本公司经调查确信，不存在其他权属瑕疵，但并不能因此排斥存在发生或发

现较大的或较多细微的权属争议等瑕疵的风险。

资金风险：本次购买总价款超过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约

１．５

亿元，虽本次交易分期付款，且本公司先前已

获得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合计

２．２

亿元的授信额度，但资金缺口尚有赖于后续筹集。

（

２

）经营风险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对本次收购森林资产纳入主营业务进行生产经营。 森林经营存在包括采伐管理

限制、发生灾害损失、经营周期长、资产周转慢、政策变化等多种固有风险。 有关森林经营相关风险，详见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说明书披露的风险因素。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概述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

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暨批准〈林木资

产转让协议书〉的议案》等。 本公司拟变更原定用于“将乐县商品材基地建设林木资源资产并购项目”（以

下简称“商品材基地项目”）的募集资金中的

７

，

３００

万元、并使用全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３１．８８

万元及其利息，用

于并购腾荣达公司

１５．１４

万亩森林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

可实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３

号文的核准，福建金森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３

，

４６８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４１

，

６１６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３７

，

２００．５９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７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分别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账户：

３５１０１５６００２７５０９６６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福州白马支行

（账户：

５９１９０３６９０５１０３０６

）及工商银行将乐支行（账户：

１４０４０４２１２９００１０３６７１７

）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

３７

，

２００．５９

万元，原计划投入“商品材基地项目”

２５

，

６６８．７１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为

１１

，

５３１．８８

万元。 “商品材基地项目”至今已投入募集资金

１３

，

９２３．１６

万元。

本次拟变更原计划投入“商品材基地项目”

２５

，

６６８．７１

万元募集资金中的

７

，

３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总筹资

额

４１

，

６１６

万元及该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７．５４％

和

２８．４４％

。本次拟使用全部超募资金及

其专户全部利息，利息数额需待支付完毕时确定。

本次变更的募集资金

７

，

３００

万元和全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３１．８８

万元及其专户利息（下同）将用于收购腾荣

达公司

１５．１４

万亩森林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以下简称“原料林基地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３．４９４３

亿元，其中收购支出金额为

３．３８

亿元，不足部分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原料林基地项目”事项、及本次收购森林资产

事项，均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方可生效实施，均不构成关联交易或形成同业竞争，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相关评估结果需履行备案程序。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等申报材料，本公司唯一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商品材基地项

目”投资总额为

２８

，

２２５．７１

万元，其中铺底流动资金

３００

万元、林木收购款

２７

，

９２５．７１

万元；本公司已先行使

用自有资金预付收购款

２

，

５５７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２５

，

６６８．７１

万元；该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经福建省

三明市发改委“闽发改备［

２０１０

］

Ｇ００００５

号”备案，计划收购坐落于福建省将乐县

１２

个乡镇、林权面积为

１１６

，

６６７

亩（有林地面积为

１０６

，

７３２

亩）、蓄积量

１

，

１８２

，

３７９

立方米的林木资源资产；公司为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主体，将在募集资金到位第一年内完成林木资产并购；该项目预计年均新增净利润

１

，

０５８

万元，

内部收益率

１０．４０％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本公告日，“商品材基地项目”实际投资情况为：本公司为实际实施主体；累计

已投入资金

１６

，

７８０．１６

万元，包括：本公司自有资金已支付收购款

２

，

５５７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

３００

万元作为铺

底流动资金、 使用募集资金支付林木收购款

１３

，

９２３．１６

万元； 累计已投入资金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为

５９．４５％

，林木收购进度（付款比例）为

５９．０１％

，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

５４．２４％

。

２０１２

年，该项目实际生产木材

３．１５

万立方米，按单独核算口径测算实现净利润

１

，

５９０

万元（未经审计）。

本次变更后，未变更的募集资金余额

４

，

４４５．５５

万元及其专户利息将继续投入“商品材基地项目”。 该

项目已实施部分所收购的森林按原定计划已与公司原有森林归纳统一经营，不会因为收购量减少而影响

已实施部分应有的效益。 该项目原经林业主管部门核定年

５

万立方米木材生产计划，在本次变更、实际收

购数量将减少（林权面积

２３

，

７４１

亩、蓄积

２４．１３

万立方米）后，对应的木材生产计划将根据最终实际完成的

收购比例重新核定。但由于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时木材价格相对较低，因此，本次变更、减少收购数量后，该

项目的原预计年新增净利润和内部收益率不需要调低。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的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专户 指定项目 余额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专户 将乐县商品材基地建设林木资源资产并购项目

７

，

９０８．２６

招商银行福州白马支行专户 将乐县商品材基地建设林木资源资产并购项目

３

，

９０７．６６

工商银行将乐支行专户 超募资金

１１

，

６０４．２７

合计

２３

，

４２０．１９

（上述账户余额包含了募集资金专户本金、专户利息和验资账户利息）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１

、本次收购腾荣达公司林木资产对本公司森林持续经营发展意义重大

在目前宏观经济格局及资本市场背景下，腾荣达公司作出发展战略及布局调整，决定大规模出售森

林资产。该公司与本公司相邻经营近

１０

年，为森林经营独立编限单位，其森林符合林业连片经营要求并以

人工商品杉木林为主，为本地同一业主下规模较大的森林。

本次拟收购森林资产作价范围内，各小班林权面积按优势树种划分：杉木占

９２．７％

，马尾松占

７．３％

；按

起源划分：人工林占

９７．１％

，天然林占

２．７％

。

（

１

）林种方面。在我国的森林经营政策上，人工林商业经营度高，单位森林采伐限额多且呈上升趋势；

天然林商业经营度低，单位森林采伐限额很少且呈下降趋势。从最近三个五年计划看，我国森林采伐政策

保持了良好的延续性，全国

１４．６７％

的人工林现安排了约

７０％

的采伐限额，并且在扩大；全国

８５．３３％

的天然

林现安排了约

３０％

的采伐限额，并且在缩小。 收储更多的人工林有利于公司提高盈利能力，在林业政策演

变趋势下处于有利地位。

（

２

）树种方面。 本地区为福建（闽北）杉木中心产区，杉木在全国材性最好，该树种的竞争优势高于本

地松木等。

（

３

）价格方面。本次收购价格显著低于评估价值，单位杉木蓄积的实际收购价约

３８０

元，低于较早期时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定价。

（

４

）商业机会方面。 该片森林是本地除本公司外、同一业主下最大的一片商品林，拥有独立编制采伐

限额。 此外，收购后本公司将减少最重要的潜在竞争对手，虽然林木种植业企业相互间竞争较弱。

（

５

）规模经营效益方面。该公司森林与本公司森林相邻连片，同样有利于本公司收购后经营获得规模

效益。

虽然本次收购存在上述有利条件，但需较快支付大量资金。森林资产周转率极低，不宜过度使用贷款

资金，因此本公司计划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和使用全部超募资金投入。

２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变更的原因

本次变更后，“商品材基地项目”将减少使用募集资金

７３００

万元。 同时，本公司已与部分业主签订《林

木资产转让协议书之解除协议》，“商品材基地项目”将减少收购林木资产（林权面积

２３

，

７４１

亩、蓄积

２４．１３

万立方米），余下尚未实施且未解除的森林收购将继续履行，“商品材基地项目”未使用且未变更的募集资

金余额

４

，

４４５．５５

万元及其专户利息将继续投入。

（

１

）确定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本公司主营森林资源培育，持续收购森林资源是本公司一项重

要的经营活动和长期发展策略，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同样用于森林资源收购。

（

２

）影响原项目可行性的主要因素变化情况。原项目可行性分析确定后，影响项目可行性主要因素并

没有发生明显的不利变化，相反出现木材价格上涨的有利因素，已实施部分在

２０１２

年实现了预计效益。

（

３

）项目实施存在的具体困难。 本次“商品材基地项目”取消的部分森林收购计划，存在如下实施困

难：签约至公司资金募集到位时间跨度长，加之木材价格有了明显上涨幅度，部分未收取预付款的业主执

行协议懈怠拖延；部分业主产生吃亏心理，对公司声誉恐有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本公司急需大量资金。因

此，双方友好协商解除收购。

三、并购腾荣达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全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腾荣达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

地项目， 主要为购买腾荣达公司在将乐县境内

１２

个乡镇

１０５

个行政村的

１５．１４

万亩森林资产 （小班面积

１５．１３

万亩，其中人工杉木林

１３．６４

万亩，人工松木林

０．６４

万亩，天然松木林

０．４３

万亩，其他

０．４２

万亩）。

购买后，腾荣达公司有效的森林经营资产及其全部采伐限额计划指标将纳入本公司。 本公司将所并

购森林纳入可持续经营体系，按确定分类经营类型进行可持续培育、森林健康活力检查、严密管护、促进

更新、林分改造、森林“三防”、提高地力、维持森林生态等集约营林工作，使其森林质量得到提高，确保林

木资源增长和安全，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

“原料林基地项目”总投资

３４

，

９４２．９０

万元，其中：林木并购转让费

３３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其他费用

４２６．３０

万

元、管护费

７３．５０

万元、建设期利息

４９１．３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５１．８０

万元。 项目建设期一年即

２０１３

年，但应

付的

３．３８

亿元并购资金中的

３０００

万元作为纠纷担保金待林权变更满

３

年后支付。 项目资金来源：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７

，

３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３１．８８

万元及其利息、银行贷款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余下自筹。

项目建成后，年均可新增木材原料

６．３１

万立方米，计算期（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３２

年）内资本金年均投资利润率

为

７．８０％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１０．８６％

、财务净现值（

Ｉ＝８％

）

７

，

２４９．０

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９．１

年、动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１４．１

年，计算期内年均净利润

１

，

５８８．１

万元，其中：项目实施第

２

年至第

５

年

年均净利润为

１

，

０９８．５５

万元，第

６

年起年均净利润

１

，

７１８．６３

万元。

１

、收购腾荣达森林资产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与腾荣达公司签订《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生效）。 协议约定，腾荣达公司将其

１５．１４

万亩森林资产（以下称“标的森林”）转让给本公司，其中

４

，

１６２

亩

价值极低的经济林、灌木林等森林资产不评估不作价，本次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３．３８

亿元；随本次转让，腾

荣达公司余下未转让之采伐迹地林权（小班面积为

２７

，

４２９

亩）处置权转由本公司行使，未来涉及利益事项

双方另行协商；腾荣达公司包括未转让部分的全部森林的林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权利

人均变更登记为本公司。

本次收购森林资产除交易数量较大外，交易性质属于本公司的经常性的经营活动，为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购买行为，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时，本交易事项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或形成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的《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原料

林基地项目”事项均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才能生效实施。因该二事项互为前提，故以同一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２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营业执照编号：

３５０４２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７

日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古镛镇龟山北路

２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吴丽萍

注册资本：

３

，

３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在所建基地内进行育种育苗、造林更新、森林抚育、林场经营管理；原木生产销售；木材制

成品、半成品加工、销售。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股权结构：上海泰盛制浆（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

实际控制人：吴明武

吴明武，性别：男，国籍：中国（中国香港居民），身份证号：

Ｒ１３５８＊＊

（

＊

），家庭住址：福建省莆田市荔

城区镇海街道，通讯地址：嘉兴市海盐经济开发区杭州湾大桥新区，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腾荣达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吴明武，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任一董事、高管和监事及其家庭成员均不在吴明武控制的集团

内企业拥有股权、或其他权益、或其他利益关系、或担任董事或高管。

３．

标的森林资产概况

本次收购标的为腾荣达公司在将乐县境内

１２

个乡镇

１０５

个行政村的

１５．１４

万亩森林资产之林权（林木

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其中

４

，

１６２

亩价值极低的经济林、灌木林等森林资产不评估不作价，余下

１４．７２

万亩森林资产评估作价。 该

１４．７２

万亩森林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优势树种 起源 龄组 面积

（

亩

）

蓄积

（

Ｍ

３

）

面积比例

杉木

人工

幼龄林

４５９９６ ４２４９ ３１．２７％

中龄林

１６１９４ ３８９５７ １１．０１％

近熟林

１６８８３ １７６１３６ １１．４８％

成过熟林

５７２８３ ６３４６１５．８ ３８．９４％

合计

１３６３５６ ８５３９５７．８ ９２．７０％

马尾松

天然

中龄林

４６３ ４４７１ ０．３１％

近熟林

２０７８ １８１９１ １．４１％

成过熟林

１７６４ １５８５９ １．２％

小计

４３０５ ３８５２１ ２．９３％

人工

幼龄林

１５０ ０ ０．１０％

中龄林

１３２４ １０２５０ ０．９０％

近熟林

３９６０ ３４３７６ ２．６９％

成过熟林

９９８ ８６７６ ０．６８％

小计

６４３２ ５３３０２ ４．３７％

合计

１０７３７ ９１８２３ ７．３０％

总计

１４７０９３ ９４５７８１ １００％

（注：森林资源档案面积数据与权属档案面积数据存在技术性差异）

根据林权证，腾荣达公司为上述标的森林资产的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的唯一权利

人。

腾荣达公司现有的全部森林（包含标的森林）之林权，均已作为（

２０１２

）信银榕字第

２０１２０３５１－１１２

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之抵押物抵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外，抵押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腾

荣达公司已经取得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出具的承诺函，同意腾荣达公司及福建腾荣达制浆

有限公司及福建省泰盛包装彩印有限公司提前偿还贷款并解除抵押。 根据《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在本

公司支付首笔款项后

２

个工作日内，腾荣达公司应解除前述全部林木资产的抵押。

根据《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腾荣达公司确认并保证：除上述抵押情况外，标的森林资产系通过合法

方式取得，其拥有完整的无争议的与林权证所记载一致的林权权利，依法可对该森林资产进行转让；该等

森林资产上不存在逾期未付之债务、现实或潜在之诉讼，不存在抵押、冻结、司法查封、与他人纠纷、与他

人设定合作或利益分成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均可以及时、顺利、有效进行林权证变更登记。

腾荣达公司现有森林基本于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０３

年购自本公司前身营林公司，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

（

１

）公司前身向腾荣达公司转让

１５７

，

５４２

亩林木资产原因及金额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３

年期间及之前，我国经济总量较小，林业税费很高，林木价格长期低迷，木材市场持续疲

软，国有森工企业经营深陷困境情况下，党的“十五大”推进机构改革和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将乐县

林业系统改革，中共将乐县委形成［

１９９９

］

１６

号、［

１９９９

］

２６

号、［

２０００

］

１６

号会议纪要，中共将乐县委、县人民

政府下发《关于林业系统改革实施意见》（将委［

１９９９

］

５２

号），将乐县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批复《关于同

意县林业总公司深化国有林业企业改革总体方案的批复》（将企改［

２０００

］

２

号），据此，将乐县林业系统实

施政企分开的机构改革和企业改革，公司前身营林公司等林业局下属企业纳入林业总公司（实际股权划

转于

２００４

年完成），林业总公司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减员增效、对下属企业“关停并转”等国

企改革，需要较大量的配套资金。

将乐县乐明制浆有限公司是当时三明市政府和将乐县政府的重点解困改革企业，解困的主要措施是

产权转让、招商引资、做大绒毛浆产业。将乐县人民政府和三明市人民政府分别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出台了将政［

２０００

］文

１０４

号、明政［

２０００

］函

２５

号文件，批复给予福建腾荣达制浆有限公司（将乐

县乐明制浆有限公司转制成立）安排一定面积原料林基地等招商引资优惠措施。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将乐县人民政府 《关于林业总公司出让林木资产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专题会议纪

要［

２００１

］

３１

号）决定，为满足林业总公司综合改革职工安置资金需要和绒毛浆项目建设需要，原则同意以

平均每亩

２３０

元成本价转让

１３

万亩工业原料林基地林木资产。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同意将

乐县营林投资有限公司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立项的批复》（闽林［

２００１

］政

２６

号）批准评估立项，营林公司聘

请福建林业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福建省林业厅《关于确认将乐县营林投资有限

公司森林资产评估结果的批复》（闽林［

２００１

］政

４４

号）确认评估结果。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

日，中共将乐县人民政府

党组（将政党组［

２００１

］

４

号）同意，林业总公司向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以总价

３

，

２９５

万元（较

评估值

３

，

５２３．８

万元略为优惠）转让

１３

万亩工业原料林。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营林公司（甲方）、福建省将乐县

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乙方）、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丙方）签署《林木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向乙

方实际转让

１２８

，

３２４

亩人工用材林，作价

３

，

２７９

万元，平均每亩价格

２５５．５３

元。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林业总公司委托福建省南平市福林咨询中心对拟转让森林资源资产进行评估。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将乐县人民政府《关于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第二期林木资产转让专题协调会议纪要》，同意

林业总公司将

３０

，

４１７

亩人工杉木用材林按人民币

１

，

２６３．０３

万元转让给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

司，其中杉木中成林每立方米蓄积价格

６６

元，杉木幼林

７０９

亩计

１９．１３

万元。 该些林木经评估值为

１

，

３２０．７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营林公司（甲方）、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乙方）签署《林木资产转让合

同》，甲方转让

３０

，

４１７

亩人工杉木用材林给乙方，作价

１

，

２６３．０３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将乐县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办理县林业总公司林木资产产权过拨手续的批复（将政函［

２００４

］

７１

号）同意转让产权过拨。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将乐县财政局《关于同意县林业总公司办理林木资产产权过拨手续的批复》（将财［

２００４

］

１３７

号）

同意过拨

２９

，

２１８

亩林权。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福建省林业厅《关于确认将乐县林业总公司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结果的批复》（闽林［

２００４

］政函

１１０

号）确认了评估结果。本次交易双方最终确定的实际转让林权为

２９

，

２１８

亩，其中中成林蓄积量

１８１

，

１４３．９５

立方米、幼林

６８１

亩，交易价格为

１

，

２１３．９２

万元。

上述两次交易价格，公司系根据将乐县政府参照评估值确定的价格，按照实际交割的林权数量确定

的。 上述两次交易实际应收转让价款总计为

４

，

４９２．９２

万元。

（

２

）公司本次收购的原因

公司本次收购的动因如本公告“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之“（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原因”之“

１

、本次收购腾荣达公司林木资产对本公司森林持续经营发展意义重大”所述，并不存在当年

转让时有出售回购的约定情况。

本公司上市后，实力增强，有能力并确定战略进一步做大做强森林培育产业。 近多年来，随着我国扶

农政策不断落实，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农林税费大幅降低，木材价格大幅上涨。 公司确认交易双方不存在

关联关系，前次转让及本次受让双方买卖都采取公允价格，只是所在历史背景不同。

４

、标的森林资产的评估报告

标的森林资产中有

４

，

１６２

亩价值极低的经济林、灌木林等森林资产不评估不作价，余下

１４．７２

万亩森林

资产评估作价。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对上述评估范

围的森林资产进行评估，出具了《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所涉及的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

有限公司持有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闽中兴评字（

２０１３

）第

５１０２

号”，主要内容如下：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评估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根据核查结果，按照《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试行）》与福建地方标准（

Ｄ３５／Ｔ６４２－

２００５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的规定，本次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针对评估对象的树种、起源和龄组采

用相应的评估方法：成过熟林采用市场价倒算法评估，中龄林和近熟林采用收获现值法评估，幼龄林采用

重置成本法评估。

（

１

）木材市场价倒算法

成过熟林林木资产（林分年龄大于或等于主伐年龄，天然阔叶林除外）采用市场价倒算法评估，技术

思路是：林分成熟，已可主伐利用，将林分主伐时的木材销售总收入，扣除木材生产经营成本、税费、木材

生产段的合理利润后，将其剩余值作为林木资产评估值。 计算公式为：

（

２

）收获现值法

中龄林和近熟林林木资产（林分年龄大于

１０

年且小于主伐年龄，天然阔叶林除外）采用收获现值法评

估，技术思路是：预测林分主伐时所得到的纯收入（已扣除木材生产成本、税费及合理的经营利润），将其

折为现值，再扣除从现在到主伐之间的年管护费用现值合计，其剩余值作为林木资产的评估值。计算公式

为：

（

３

）重置成本法

幼龄林（林分年龄小于和等于

１０

年）林木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技术思路是：按现在的技术标准

和工价、物价水平，重新营造一片与被评估资产同样的林分所需的资金成本和资金的投资收益（利息）作

为林木资产的评估值。 其计算公式为：

上述方法中各符号含义如下：

Ｅｎ

：林木资产评估值；

Ｍｎ

：林龄为

ｎ

年时林分蓄积量；

Ｚｕ

：主伐时林木每立方米蓄积纯收益；

ｆ

：出材率；

Ｗ

：木材平均销售价格；

Ｃ

：木材生产成本；

Ｆ

：经营利润；

Ｂ

：税费；

Ｍｕ

：利用林分蓄积生长预测模型预估

ｕ

年主伐时的蓄积量；

Ｖ

：年平均管护费用（若林地使用费按年支付则包括林地使用费）；

ｕ

：主伐年龄；

ｎ

：现实林分年龄；

ｐ

：利率；

Ｋ

：调整系数；

Ｃｉ

： 第

ｉ

年以现时工价和生产水平为标准的营林生产成本 （若林地使用费按年支付则包括林地使用

费）。

评估结论：经评估，列入评估范围的森林资源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肆亿叁仟伍佰贰

拾柒万零肆佰贰拾贰圆整（

￥４３５

，

２７０

，

４２２

）。

评估结果的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优势树种 起源 龄组 面积

（

亩

）

蓄积

（

Ｍ

３

）

评估值

（

元

）

杉木

人工

幼龄林

４５９９６ ４２４９ ４３１２０６０９

中龄林

１６１９４ ３８９５７ ２７９５６８０５

近熟林

１６８８３ １７６１３６ ７０４６１１５９

成过熟林

５７２８３ ６３４６１５．８ ２７３７６６１７０

合计

１３６３５６ ８５３９５７．８ ４１５３０４７４３

马尾松

天然

中龄林

４６３ ４４７１ ８９３３８７

近熟林

２０７８ １８１９１ ４３４６９７２

成过熟林

１７６４ １５８５９ ４３２３３２８

小计

４３０５ ３８５２１ ９５６３６８７

人工

幼龄林

１５０ ０ ８３８２５

中龄林

１３２４ １０２５０ １６２６８１１

近熟林

３９６０ ３４３７６ ６５２５７８９

成过熟林

９９８ ８６７６ ２１６５５６７

小计

６４３２ ５３３０２ １０４０１９９２

合计

１０７３７ ９１８２３ １９９６５６７９

总计

１４７０９３ ９４５７８１ ４３５２７０４２２

委托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目的是为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所涉及的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

有限公司持有的森林资源资产提供价值参考。

５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本次交易的《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转让林木资产

甲方（注：腾荣达公司、下同）向乙方（注：本公司、下同）转让甲方所持有的

２７４

本林权证项下、除其中

不转让部分外的全部森林资源的林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 具体如下：

１

、甲方依据所持有的

２７４

本林权证，现拥有森林资产证载面积为

１７８８７３

亩。该等林权证的具体情况详

见附件

１

。

２

、不转让部分包括：

①

采伐迹地林权，其小班面积为

２７４２９

亩，其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２

；

②

公益林等其

他不适于转让林权，其小班面积为

７０

亩，其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３

。 以上两项合计小班面积为

２７４９９

亩。

３

、转让部分：甲方所持有全部

２７４

本林权证项下的森林资产，扣除上述不转让部分后剩余的森林资

产，计

１５１

，

３７４

亩，以下称“转让林木资产”。

第二条、转让方式

１

、甲方向乙方出让本协议第一条项下所述转让林木资产的林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

用权），乙方以货币支付方式全资受让。

２

、 本协议第一条项下不转让部分中采伐迹地林权随本次林木资产转让交易， 其处置权转由乙方行

使，未来涉及利益事项双方另行协商。

３

、林权变更：本次转让后甲方所持有的

２７４

本林权证之林木所有权人、林木使用权人和林地使用权人

均变更为乙方。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依据本协议办理完毕林权变更登记手续且乙方支付完毕相应林木

资产转让款对价后，甲方对所出让的林木资产不再享有任何权益。

第三条、林木资产权属确认与保证

４

、甲方确认并保证：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本协议签署日，未对转让林木资产进行采伐；自本协议签署

日至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生效期间，不对转让林木资产进行采伐或设定权利限制，并按照乙方的

监管和指导意见对转让林木资产进行正常管理；本协议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后，转让林木资

产按乙方要求移交乙方管理。在前述期间内，非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对转让林木资产进行任何处分

行为或任何有损乙方利益之行为。

第四条、转让价格和费用承担

１

、评估作价范围：转让林木资产中包含价值极低的灌木林、经济林、竹林、疏林、宜林荒山荒地、道路、

阔叶林合计

４１６２

亩，本次转让给乙方所有，但双方确认不作价（其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４

）。 转让林木资产扣

减不作价部分后面积为

１４７２１４

亩。

２

、根据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转让林木资产（扣除

不作价部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４３５

，

２７０

，

４２２

元。 双方确认，本次转让资产（含不作价部

分）的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叁亿叁仟捌佰万 元整（人民币

３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

、资产评估费由乙方承担，林权变更登记费以及林权转让所发生的一切税费由甲方承担。

第五条、付款方式及附随义务

１

、本次转让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转让价款分三次付清。 在本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支付首笔款项人民

币 壹亿 元； 本协议第一条项下林权证在从甲方变更至乙方名下的面积达到或超过其总面积

７０％

时，支

付第二笔款项人民币 壹亿 元； 第三笔转让款人民币 壹亿零捌佰万元待本协议第一条项下林权证全部

变更至乙方名下之日起

３０

日内支付。尾款人民币 叁仟万 元作为纠纷担保金，若林权变更完成后

３

年内未

因本次转让的林木资产导致纠纷的， 乙方在上述林权变更登记全部完成之日起满

３

年后支付。 若发生纠

纷，乙方可从纠纷担保金中扣除自己的损失后再行支付。

３

、在乙方支付首笔款项后

２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解除本协议第一条项下全部林木资产的抵押，并在首

笔款项支付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该等林木资产的林权证原件交付乙方。

第六条、林权变更及风险承担

１

、为保证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便利，甲方同意将本协议第一条项下的全部林权证变更至乙方名

下，由此产生的包括林权变更登记费在内的一切税费由甲方承担。

２

、在本协议第一条项下林权证范围内，但不转让部分的林地

２７４９９

亩也随原林权证一起办理变更手

续，暂由乙方代管，不另行单独办证。 如林业部门同意，该部分林地在本次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完成

后将单独分离办证归还甲方。

４

、林权变更登记完成之前，转让林木资产发生的任何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人为损害、政府

征收等），其损失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林权变更登记完成之后，转让林木资产的任何风险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相关事项的约定

１

、关于集体林地使用费的缴交。 如本协议第一条项下林权证顺利变更至乙方名下，则该等林木资产

的集体林地使用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由甲方负责缴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的由乙方负责缴交。属甲

方应负责的林地使用费，村集体未结算的，由乙方从转让款中扣回，代为结算。

２

、关于采伐限额。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全部森林的现有及未来的采伐限额、木材生产计划、皆伐面积限额等采伐管理指

标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随转让林木资产转归乙方所有和使用，甲方应无偿予以配合。

第八条、协议的生效条件

１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并经公证后成立，经乙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甲方确认并保证，甲方在签署本协议时，已具备签署协议的资格及权限（已经由其内部决策程序审

议通过，且无需其上级机构或第三方审议批准，也不受到其他协议的任何制约）。

（

２

）交易价格与评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

本次交易采取协商价与评估值孰低确定价格，最终确定价格为

３．３８

亿元，低于评估值的

４．３５

亿元。 原

因为：

①

腾荣达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整个集团正在进行战略布局调整；

②

目前宏观面资金总体较为紧张，活立木短期价格对市场资金面较敏感；

③

本次交易总金额较大，实力买方少，本公司是本地最具实力林业企业；

④

森林培育经营存在较强的行业进入门槛；

⑤

森林资源评估不考虑采伐限额指标对资源采伐的影响。

６

、本次收购森林的其他安排

根据《林木资产收购协议书》，本次森林资产收购后，腾荣达的全部森林的现有及未来的采伐限额、木

材生产计划、皆伐面积限额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随转让林木资产转归本公司所有和使用，腾荣达公司应无

偿予以配合。 未来，本公司在编制“十三五”采伐限额时，收购的森林将纳入公司森林编限范围。

根据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批准的“十二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意见》，腾荣达公司年森

林采伐总限额为

９．７８９

万立方米（蓄积），其中人工林年采伐限额

９．５３７

万立方米（蓄积）。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腾荣达公司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均为

７．７８１

万立方米（蓄积），其中人工林

７．６３

万立方米（蓄积）。

此外，本次收购森林资产不涉及约定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或形成同业竞

争。

（二）本次收购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原料林基地项目”可行性分析

１

、本次森林资产收购目的

本公司主营森林资源培育，资源是经营的基础，规模是森林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关键，持续收储森林资

源是本公司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和长期发展策略。本次收购森林林种、树种较好，规模较大，价格公允，有

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２

、本次森林资产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将扩大本公司森林资源规模，进一步优化林种结构、树种结构和树龄结构，提高公司持续盈

利能力，巩固公司在未来林业政策演变下的有利地位。 本次收购资金较大，公司计划使用贷款

１．５

亿元，将

导致资产负债率、偿债压力上升。本项目建设期

１

年，建设期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但不会对经营业绩有明

显不利影响。

３

、“原料林基地项目”可行性分析及经济效益分析

（

１

）项目背景：我国森林资源短缺，天保工程后，天然林木材产量大幅度调减，国内木材自给严重不

足。福建省是南方重点木材产区，本地区在用材林经营方面具有显著的水热条件优势和政策优势，是全国

重点杉木中心产区、条件优越的用材林区。森林资源集聚规模化经营符合森林经济和生态需要，是森林培

育企业发展的必要途径。木材属于稀缺产品，是少数可以采取招投标销售的商品。福建省林业第二产业发

达，产值居全国前三位，其林业第二产业产值为第一产业的约

２．８

倍（全国仅约

１．３

倍），木材供需差异大。

（

２

）项目选址：本项目收购腾荣达公司在将乐县境内

１２

个乡镇

１０５

个行政村的

１５．１２

万亩森林资产，林

地使用权为林权的一部分转让给本公司。

（

３

）风险因素：本项目的交易风险包括资产估值风险、资产盈利能力风险、交易过程实施及过户风险、

购买价格与历史成本差异较大风险、权属风险、资金风险等；本项目交易完成后的经营风险包括采伐管理

限制、发生灾害损失、经营周期长、资产周转慢、政策变化等多种森林经营固有风险。参见本公告特别提示

之特别风险提示。

针对资产估值风险，本公司投入大量的人力并聘请评估师对该项资产进行大量调查评审，并利用有

利的谈判条件尽量降低价格；针对资产盈利能力风险，本公司坚持森林可持续经营，不断改善森林质量，

争取实现良好的长期效益；针对交易过程实施及过户风险，本公司对森林交易有良好的经验，与村集体长

期保持较好关系，持续带动林区经济发展，推动村企合作，本公司将重视风险并发挥这些优势；针对权属

风险，本公司做了较多前期调查，在协议中约定了详细的承诺和责任，并约定了纠纷保证金；针对资金风

险，本公司已经取得较多银行的授信，保持与银行良好的合作关系，确定分期付款方式；针对森林经营风

险，本公司长期经营森林业务，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和防范措施。

（

４

）经济效益

根据福建省林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

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研计算期

２０１３－２０３２

年、 长期贷款利息取值

６．５５％

），本项目建成后，年均可新增木材原料

６．３１

万立方米，资本金年均投资利润率为

７．８０％

，项目财务内

部收益率

１０．８６％

、财务净现值（

Ｉ＝８％

）

７

，

２４９．０

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９．１

年、动态投资回收期

（含建设期）

１４．１

年， 计算期内年均净利润

１

，

５８８．１

万元， 其中： 项目实施第

２

年至第

５

年年均净利润为

１

，

０９８．５５

万元，第

６

年起年均净利润

１

，

７１８．６３

万元。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

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作出的调整，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

务，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决策程序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

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暨批准〈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的议

案》，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并提高了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议

案。

保荐机构红塔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１

、福建金森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事项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才生效实施，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福建金森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募集资金

用于主营业务，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 同时，本事项亦必然存在

其固有的风险因素，公司已作充分评估揭示。

３

、本事项尚需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应履行相关备案程序，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及三方监管，在实施过程中保持审慎态度，加强内部控制，强化风险防范，力抓后续经营，按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４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福建金森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腾荣达

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

五、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意见；

４．

保荐机构意见；

５．

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６．

《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

７．

评估报告；

８．

交易对方的实际持有人介绍并附出资人持股结构图。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９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ＪＳ－２０１３－００７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以书面送

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

席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庄子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一、本次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福建省将乐县腾荣达林业有限公

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暨批准〈林木资产转让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并提高了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使用的议案。

二、备查文件

１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及使用超募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及及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并购腾荣达公司林木资产建设工业原料林基地

项目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调整，

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洪 伟 汤金木 张伙星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部征收补偿费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巨潮

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并

收到部分补偿费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 因南京南站站东路工程建

设需要需征收公司位于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利源北路

６６

号的部分土地和房

屋，公司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征收补偿协议书》，并

收到首期征收补偿费用

９

，

７５４

，

２５８

元。

根据协议，公司又收到剩余补偿款

９

，

７５４

，

２５８

元。 至此，全部补偿费用

１９

，

５０８

，

５１６

元已全部到账，征收补偿收到款项计入“专项应付款”，具体会计处理

以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公司新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此次搬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

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开市起复牌。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鉴于上述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

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开市起停牌。

一、 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介绍

公司拟通过“现金购买”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５５％

股权。

二、 在停牌期间所做的工作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公司以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

项工作，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

计、评估、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初步完成了标的资产尽职调查、审计、预评估

等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

展公告。

三、终止筹划的原因

为促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收购事宜进行了多轮

谈判，但因交易双方在交易标的整体资产估值上存在较大差异，最终无法在交

易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 公司在综合考虑收购成本、 收购风险等因素的基础

上，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以及维护市场稳定出发，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终止

实施该收购事项。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开市起复牌。

四、公司承诺

公司自股票复牌之日起，至少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

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不便深表歉

意。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股东首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誉投资”）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 首誉投资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

，

０８８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首誉投资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８．３８

（

转增除权

后

）

３２０．００

（

转增后

）

０．９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７．４８ ３００．００ ０．８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７．９７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７．９８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８．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８．１１ ２００．００ ０．５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８．００ ８８．８０ ０．２６

合计

——— ———

１

，

７０８．８ ５．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

例

（％）

首誉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８６４ １４．２３ ３１５５．２０ ９．２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６４ １４．２３ ３１５５．２０ ９．２３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

４

、本次减持后，首誉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２３％

。

三、备查文件

１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